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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环湖路西三期、四期、五期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报告

〔内容提要〕
受苏州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贵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环湖路西三期、四期、五期居住项目在2017年、于设定工程进度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价值咨询。咨询对象总建筑面积为213629.89平方米，所属项目名称为“中赫玫瑰园”。

“中赫玫瑰园”为苏州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住宅项目，总用地面积359292平方米，总建筑规模287433平方米，共规划开发五期，其中一期、二期、四期为别墅项目，三期、五期为普通高层住宅，项目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西北侧，周边自然环境较好，距离苏州北站约6公里，距离苏绍高速约2公里，地理位置较好，周边住宅项目较多，区域成熟度一般。

经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2017年，项目所在区域内有巴黎春天、华润红橡世家、中悦琅石名筑、中海珑湾锦园等普通住宅及别墅在售，普通住宅用房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2000-17000元/平方米，别墅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8000-25000元/平方米。

评估专业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苏州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17年4月3日、于设定工程进度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3400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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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评价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环湖路西，属‘中赫玫瑰园’居住项目，为委托人苏州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本次咨询对象的范围是该项目三期、四期、五期部分，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143104.68平方米，建筑面积213629.8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一）项目背景分析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所在区域内有巴黎春天、华润红橡世家、中悦琅石名筑、中海珑湾锦园等普通住宅及别墅在售，普通住宅用房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2000-17000元/平方米，别墅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8000-25000元/平方米。

咨询对象东、南临盛泽湖，西至聚金路，北至湘洲路，距离苏绍高速约2公里，距离苏州北站直线距离约6公里，位置条件较好。项目临盛泽湖，自然环境较好；周边有购物场所（欧润马生活超市）、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一般。咨询对象紧临次干道-聚金路，周边有873路公交车经过，区域道路网线密集度一般，所通公交线路较少，交通便捷度一般。咨询对象周边居住小区规模一般，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二）项目建设条件、建造标准分析
中赫玫瑰园，该项目拟建为高品质居住项目，项目总用地面积359292平方米，总建筑规模287433万平方米，建筑规模较大，总容积率为0.8。项目用地呈近似规则形状，场地地势较平坦。项目现状市政基础设施完备，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该项目拟分为五期建设，其中一期、二期、四期为低密度别墅项目，三期、五期拟建普通高层住宅，毛坯交付。
（三）位置分析
[image: image1.png]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位于盛泽湖畔，东至盛泽湖，南至盛泽湖，西至聚金路、北至湘洲路，距离苏绍高速约2公里，距离苏州北站直线距离约6公里，紧临次干道-聚金路，综上，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地理位置状况较好。 
二、合法性分析
咨询对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国用（2011）第0700082、0700083、070008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507201600125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20507201612220101]。

咨询对象按正常的报建手续进行工程建设，苏州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在建建筑物开发建设，产权清晰、合法。
三、他项权利
（一）抵押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国用（2011）第0700082号]，咨询对象设定有一笔抵押权。抵押权人为工商银行相城支行，权利顺序为第一顺序，抵押面积为290683平方米，抵押金额为107029万元，期限为2012年12月12日至2013年12月24日，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号：相她项（2012）第07000828号。截至咨询时点，该笔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二）租赁及其他他项权利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未设定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咨询对象不存在租赁、地役权等其他他项权利。
第二章  市场分析
一、区域环境分析
（一）位置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位于盛泽湖畔，东至盛泽湖，南至盛泽湖，西至聚金路、北至湘洲路，距离苏绍高速约2公里，距离苏州北站直线距离约6公里，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地理位置状况较好。 

（二）居住社区成熟度

咨询对象周边有一定数量的居住用地，有钻石家园、湘苑、湖畔樾山等住宅项目，居住小区规模一般，聚集程度一般，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三）交通状况
咨询对象周边有873路公交车经过，有苏绍高速、聚金路等，道路网线密集度一般，通达度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四）环境状况
咨询对象紧临盛泽湖，周边自然环境较好，周围2公里内较少人文设施，综合考虑，咨询对象环境状况一般。
（五）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咨询对象所处区域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天然气）条件，且保证程度较高。
周边2公里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一般，有购物场所（欧润马生活超市）、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餐饮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综上，咨询对象位置状况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交通便捷度一般，环境状况一般，外部配套设施一般，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达“六通”，咨询对象总体区位状况一般。
二、房地产市场分析（2016年全年）
（一）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1.宏观环境
（1）综 合
2016年，苏州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475.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14.56万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2.19万美元。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经济发展提速，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50%。全年实现服务业增加值7975.8亿元，比上年增长9.7%，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5%，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

宏观效益稳定提高。财税收入平稳增长，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0.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其中税收收入1505.8亿元，增长12.5%，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8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总量、增量和税收占比保持全省首位。财政支出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17.2亿元，比上年增长5.9%。其中城乡公共服务支出1219.9亿元，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75.4%。

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年末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12.8万户，总注册资本4.4万亿元，苏州成为省内首个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00万户的城市。全年新增私营企业8.3万户，比上年增长27.7%；新增个体工商户10.9万户，比上年增长12.3%。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分别比上年增长57.1%和19.1%

“三去一降一补”年度任务全面完成。全年关停、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企业977家；新增企业直接融资1399亿元；降低企业成本300亿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111个“补短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0亿元。

（2）农业和农村建设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24.6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下降1.4%。全年粮食总产量97.68万吨，比上年下降9.7%，其中夏粮产量28.91万吨，下降20.6%；秋粮产量68.77万吨，比上年下降4.2%。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9.74万吨，比上年下降10.0%；禽蛋产量3.8万吨，比上年下降12.4%；水产品产量25.49万吨，比上年下降2.7%。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全年新建成高标准农田3.5千公顷，新增现代农业园区面积5.47千公顷，年末现代农业园区总面积75.5千公顷。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92%，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8.5%。创新产销对接模式。搭建一批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年末全市共有5家省级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单位，46个农产品电子商务“淘宝村”，全年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单位年网上交易额超过26亿元。

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年末全市农村各类合作组织4407家，持股农户比例超过96%。年末农村集体经济总资产1720亿元，村均年稳定性收入801万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8%和3.2%。全市618个村完成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3）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35767亿元，比上年增长0.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0714亿元，增长1.1%。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783亿元，比上年增长1.8%；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产值19868亿元，比上年增长1.3%；民营工业产值10217亿元，比上年增长0.6%。电子、电气、钢铁、通用设备、化工、汽车六大行业实现产值20552亿元，比上年增长1.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66.9%。

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全市制造业新兴产业产值15265亿元，比上年增长2.2%，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9.8%，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光伏、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五大新产业实现产值1915亿元，比上年增长5.2%。其中工业机器人产业产值161亿元，增长14.8%；光伏产业产值615亿元，增长10.3%。高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比上年增长171.3%；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产量增长110.7%；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67.9%；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25%；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产量增长29.2%。

工业效益稳定改善。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235.6%，比上年提高13.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30380亿元，比上年增长1.7%；实现利润1773亿元，比上年增长14.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19.3%，比上年回落4.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资产负债率52.3%，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工业生产效率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22.7万元/人，比上年提高8.3%；总资产贡献率9.0%，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建筑业基本稳定。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856亿元，比上年下降5.1%，其中建筑、安装工程产值1842亿元，下降5.1%。竣工产值1702亿元，比上年增长3.6%，竣工率为91.7%。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9682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11%，其中新开工面积2730万平方米，下降1.8%。年末拥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建筑企业1395家，实现利税146亿元，比上年下降2.7%。建筑业全员劳动生产率32.28万元/人，比上年下降1.1%。建筑业企业在外省完成建筑业产值513亿元，比上年增长19.4%。

（4）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发展。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48.49亿元，比上年下降7.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0.91亿元，比上年下降76.4%；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987.31亿元，比上年下降9.8%，其中工业投资1982.29亿元，下降9.9%；第三产业完成投资3660.27亿元，比上年下降6.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64.8%。民间投资比重提升。全年完成民间投资3237.93亿元，比上年下降1.4%，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57.3%，比上年提高3.7个百分点。

“两新一改”投资占比提高。全年新兴产业完成投资1410.1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25.0%，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820.22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41.4%。工业技术改造投资1427.03亿元，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72.0%，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2163.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0%。商品房新开工面积2966.51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7.8%；商品房施工面积12124.1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7.4%；商品房竣工面积1882.07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3.8%；商品房销售面积2494.0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6.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2258.6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16.4%。

（5）国内贸易和旅游

消费市场稳步提升。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6.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4343.0亿元，比上年增长10.8%；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593.8亿元，比上年增长9.6%。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4312.2亿元，比上年增长10.6%；农村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62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8%。消费升级类商品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1%；家具类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3.3%；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6%。

年末全市拥有国家级特色商业街18条，拥有亿元以上市场82个，实现市场成交额6056.62亿元，比上年增长8.8%。新型商业模式迅猛发展。2016年电子商务交易额9000亿元，比上年增长30%。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实现互联网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9.1%。

旅游市场健康发展。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20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1.67亿美元。全年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61.3万人次，接待国内游客11300.4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6.6%。年末全市共有5A级景区6家（11个点）、4A级景区36家，五星级饭店28家。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10家，其中国家级2家。苏州获评全国首批、全省唯一“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地级市。游客满意度和旅游市场秩序指数保持全国前列。

（6）开放型经济

对外贸易基本稳定。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8066.4亿元，其中出口10812.2亿元，进口7254.2亿元。按美元计价，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2737.6亿美元，其中出口1639.4亿美元，进口1098.2亿美元。全市一般贸易实现进出口额924.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3.8%，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从出口市场看，全年对美国出口额439.2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1%；对东盟出口额149.5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5%；对欧盟出口额334.9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对日本出口额127.36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达20.3%，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发展良好。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41.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0%。服务外包平稳发展。全年服务外包接包合同额128.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8%；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66.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7%。

使用外资层次提升。全年新设外商投资项目784个，实际使用外资60亿美元，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42.9%，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实际使用外资占比50.0%。区域性外资总部集聚区建设取得新成效，全市新设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30家，年末累计超过260家。

“走出去”步伐加快。全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32.0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6.8%，其中第三产业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占比58.6%；民营企业境外中方协议投资额占比74.9%。全年完成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11.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一带一路”倡议效应进一步显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议投资额5.99亿美元，占比达18.7%。

开放水平继续提升。苏州获批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51项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在我市复制推广。年末全市拥有国家级开发区14家、省级开发区3家、综合保税区7家、保税港区1家。“苏满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运能不断提升，全年累计发运出口班列120次，运载货物10706标箱，货值9.77亿美元。

（7）交通运输、邮政电信

交通运输发展平稳。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13207.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598.3公里。全市完成公路、水路客运量3.21亿人次，比上年下降7.3%，旅客周转量122.23亿人公里，比上年下降7.7%。公路、水路完成货运量1.35亿吨，货物周转量224.55亿吨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3.9%和5.2%。全年铁路旅客发送量4059.0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5%。铁路货物发送量81.95万吨，货物到达量107.04万吨。苏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5.79亿吨，比上年增长7.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51亿吨，比上年增长7.5%。苏州港集装箱运量547.92万标箱，比上年增长7.4%。

汽车保有量稳步增长。年末拥有汽车313.3万辆，其中私家汽车268.4万辆，分别比上年增长16.6%和17.1%。

邮电业务快速发展。全年邮政业务收入134.14亿元，比上年增长23.6%。全年发送快递8.5亿件，比上年增长50.9%；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14.15亿元，比上年增长28.9%。电信业务收入192.64亿元，比上年增长4.0%。年末固定电话用户25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1690.6万户，其中4G用户1079.7万户。年末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达473.52万户，比上年末净增64.13万户。

（8）金 融

金融运行保持稳定。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总数774家，金融从业人员7.5万人，金融总资产4.4万亿元。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25864.26亿元，比年初增加2205.16亿元，比年初增长9.3%。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21924.44亿元，比年初增加2724.34亿元，比年初增长14.2%。

保险业务稳步增长。全年新增保险机构6家，年末保险机构81家，各类分支机构921家。全年保费收入525.19亿元，比上年增长42.6%；保险赔款和给付支出15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分别达到3.39%和4933元/人。

证券业务平稳发展。年末全市证券交易开户总数227万户。证券机构托管市值总额6123亿元。全年各类证券交易额5.32万亿元，期货市场交易额3.10万亿元。

资本市场作用凸显。全年新增上市公司13家，年末上市公司总数达113家，累计募集资金1582亿元。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203家，累计达432家。全年新增债券融资1373.8亿元，比上年多增688.1亿元。

（9）科技和教育

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全市财政性科技投入95.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78%。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920家，累计4133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43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6.9%，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省级以上民营科技企业1472家，累计达11825家。

创新载体加快培育。全年新增24家国家级众创空间，41家省级众创空间，年末共有国家级众创空间32家，省级众创空间88家，规模领跑全省。年末全市共有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93家，孵化面积超460万平方米，省级以上在孵企业超6100家。中科院电子所苏州研究院、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开工建设。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苏州)脑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牛津大学-苏州先进研究中心、悉尼大学中国中心相继设立。年末省级以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60家，其中国家级15家。新增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8家，累计达625家；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61家，累计达381家；新增省级以上工程中心（实验室）11家，累计达68家。

创新人才加速聚集。年末全市各类人才总量244.21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20.05万人，高技能人才52.43万人。年末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63.4万人，比上年增长9.2%。新增国家“千人计划”32人，累计达219人，其中创业类人才120人。新增省“双创人才”104人，累计达683人。

创新成果质量提升。全年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106700件和5352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达47429件和13267件，发明专利申请占比由上年的43.8%提高至44.5%，发明专利授权占比由上年的16.8%提高至24.8%。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38.25件，比上年增加10.8件。

教育资源优化布局。全年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52所，新增学位6.6万个。全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含外来工子弟学校）754所，在校学生131.04万人，毕业生26.9万人，专任教师8.2万人。普通高等院校22所，独立学院5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21.93万人，毕业生5.9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8.5%。成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3.06万人，毕业生1.23万人。拥有幼儿园（含民办）754所，在园幼儿32.44万人。

2.房地产市场

2016年苏州全市住宅新增供应731.85万，住宅成交面积823.4万，环比虽下跌27.36%，但和2014年及之前年度比，成交量依旧处于高位，年度全市住宅成交均价达18246元/㎡，环比猛增40.57%，均价及涨幅均创历年来新高。因受政策调控及土拍影响，月度成交走势波动明显，一季度楼市延续了上年火热态势，但4月起在首轮新政打压下开始逐月下滑，至7月成交量已跌至前7个月低谷。9月受土拍刺激成交量再次飙涨，但不过昙花一现，国庆假期出台严厉楼市调控后，四季度成交量呈断崖式下跌，市场低迷，12月成交量创年度新低；均价方面，住宅均价总体一路攀升，10月到达峰值，在政策限价和市场推盘结构的叠加影响下，目前苏州住宅市场价格高位盘整，已站稳21000元/㎡左右。
苏州全市近五年75㎡以下、75-90㎡和90-100㎡面积段住宅成交占比整体呈萎缩趋势，近三年75㎡以下面积段成交更是近乎绝迹，市场逐步被大面积段住宅占领。120-144㎡改善类住宅成为市场主力，200平方米以上面积段住宅成交占比在2016年也有显著提升，总体来说，苏州近两年住宅市场呈现出产品大面积化、豪宅化趋势；2016年苏州市不同月份住宅成交因不同类型项目开盘或者加推而呈现不同的面积分布，但总体而言，各面积段占比月度走势相对稳定。120-144㎡改善型产品占比最大，每月占比在3%左右，其次为200㎡以上大户型产品，占比多在20%左右。总体来看，苏州全市2016年住宅成交以大面积改善型住宅为主。
苏州全市近几年因成交均价的上涨，成交单价段分布发生变化，10000元 /㎡以下的单价段成交占比逐缩水，10000-15000元/㎡单价段占比在2012-2015年保持相对稳定后，在2016年因成交价格快速飙升，占比也受到明显压缩。2016年因成交均价爆发式增长，原先成交单价段分布格局被彻底打破，市场主流成交单价段由10000元/㎡以下和10000-15000元/㎡变为15000-20000元/㎡，占比约31.1%，10000元/㎡以下单价段占比则由2015年的37.7%锐减为2016年的7.4%。总体来说，苏州市住宅市场在2016年这一轮价格暴涨的潮流下，完成了主流单价段分布格局的重组，使其分布在10000-25000元/㎡。
（二）咨询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是江苏省

 HYPERLINK "https://baike.so.com/doc/24057354-24640614.html" \t "_blank" 苏州市下辖区。地处中国江苏省东南部，苏州市中心，东依阳澄湖和昆山，西衔太湖，北接无锡和常熟，南临苏州古城、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相城区是苏州乃至长三角地区交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拥有11个高速出入口，京沪高铁、通苏嘉城际铁路均在相城设站。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查，于咨询时点，所在区域内有巴黎春天、华润红橡世家、中悦琅石名筑、中海珑湾锦园等普通住宅及别墅在售，普通住宅用房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2000-17000元/平方米，别墅市场售价水平约为建筑面积18000-25000元/平方米。

第三章  咨询对象价值测算
一、估算原则
本次估算以评估专业人员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为委托人确定咨询对象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二、估算依据
（一）估算依据
咨询对象属苏州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中赫玫瑰园”项目。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本次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143104.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13629.89平方米。

本报告的咨询时点为2017年4月3日。

咨询对象现状为三期已竣工，四期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五期尚未开发，本次依据《估价委托书》设定在咨询时点2017年4月3日，咨询对象开发进度为99%。
本报告以上述指标为测算依据。

1.咨询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面积指标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国用（2011）第0700082、0700083、0700084号]，咨询对象所属项目地块土地面积为359292平方米，咨询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以《估价委托书》中载明的为依据，为143104.68平方米。
（2）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1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2年，其中：已建工期：1.98年（建设期×形象进度），续建工期：0.02年（建设期－已建工期）
3.工程进度

根据《估价委托书》设定，确定咨询对象综合形象进度为99%。
三、估算主要方法选择
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咨询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采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求取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咨询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估算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咨询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咨询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咨询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咨询对象在咨询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咨询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以下内容需根据估价范围的不同分开描述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根据咨询对象情况对每种方法的选用条件进行分析）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咨询对象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用途为住宅，设定为在建工程，不具备使用比较法的条件。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比较法进行评估。
	否

	收益法
	咨询对象为在建房地产，无法产生收益。
	否

	成本法
	咨询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少，且为在建房地产，成本法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房地产的价格构成且咨询对象房地产其各项成本能比较准确的测算，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是

	假设开发法
	咨询对象为在建房地产，开发完成后可正常运营，本次评估可采用该方法。
	是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为主方法进行测算，评估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采用比较法求取，假设开发法中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比较法求取。
（二）估价的思路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咨询对象在咨询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咨询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咨询对象成本价值 

2.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求得咨询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开发价值＝开发完成后价值-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咨询对象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具体步骤如下：

（1）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2）计算续建成本

续建成本费用＝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3）计算管理费用

（4）计算销售费用

（5）计算咨询对象取得税费

（6）计算利息

（7）计算利润

（8）计算销售税费

（9）计算咨询对象开发价值

3.比较法（成本法套用）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咨询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宗地价格×（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宗地咨询时点地价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待估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宗地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咨询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比较价值

3.将上述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咨询对象房地产价值。

四、估算过程

三期
（1） 成本法
1. 求取土地取得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顺贤路西
	系数

	相城区苏相合作区昌南路南、五星路西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环湖北路南、河东
	系数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交易时间
	2017-4-3
	100
	2016-9-23
	98.5
	2016-9-23
	98.5
	2016-5-24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2.76
	100
	70
	102
	70
	102
	70
	102

	容积率
	3
	100
	1
	103
	1.5
	103
	1.05
	103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多、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大，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5537
	100
	192054
	101
	104440
	102
	58152
	101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3687
	17107
	1409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966
	16046
	1290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2966+16046+12901）÷3＝13971（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3971×76322.62÷10000＝106630（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44973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109882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0663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13971

	
	
	
	
	建筑面积（㎡）
	76322.62

	2）
	土地取得税费
	3252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5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2198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0678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1096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119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1889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6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45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51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2202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444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065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5）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26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173014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165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1745.65


（二）假设开发法
1.住宅用房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中赫玫瑰园
	100
	巴黎春天
	100
	华润金橡世家
	100
	中海珑湾锦园
	1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1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1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100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100

	交易时间
	2017年4月3日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3
	100
	1.8
	103
	2.7
	101.5
	3.7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项目建筑规模
	81745.65
	100
	190972
	99
	129247.3
	99
	350000
	98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316
	16196
	1661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304
	15187
	15977

	咨询对象住宅用房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489

	总价（万元）
	110584


2. 假设开发法求取咨询对象价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10584
	81745.65
	
	
	

	2
	开发成本
	8902+0.03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521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469 
	
	
	7.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0
	81745.65
	20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8
	
	
	200
	

	5）
	相关税费
	22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81745.65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58
	
	
	
	

	1）
	住宅
	801
	76322.62
	105
	
	

	2）
	非住宅
	57
	5423.03 
	105
	
	

	（4）
	管理费用
	50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9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取得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开发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0.1010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898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273+0.001 P土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01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73
	
	
	
	

	4 .开发价值
	98625
	
	
	
	1-2-3


（三）估价结果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价值=173014×60%+98625×40%=143258（万元）

房地产单价=143258÷81745.65=17525（元/㎡）

四期
（1） 成本法

1.求取土地取得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顺贤路西


	系数
	相城区苏相合作区昌南路南、五星路西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环湖北路南、河东


	系数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交易时间
	2017-4-3
	100
	2016-9-23
	98.5
	2016-9-23
	98.5
	2016-5-24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2.76
	100
	70
	102
	70
	102
	70
	102

	容积率
	0.28
	100
	1
	98.5
	1.5
	98.5
	1.05
	98.5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多、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大，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8609
	100
	192054
	100
	104440
	101
	58152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3687
	17107
	1409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031
	16126
	13490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3031+16126+13490）÷3＝14216（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4216×18942.51÷10000＝26929（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36592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2775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2692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14216

	
	
	
	
	建筑面积（㎡）
	18942.51

	2）
	土地取得税费
	27750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5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555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2697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2802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257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850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5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25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1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12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9932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19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476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5）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1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49170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5760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1199.01


（二）假设开发法

1.住宅用房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中赫玫瑰园
	系数
	巴黎春天
	系数
	华润金橡世家
	系数
	华润琅石名筑
	系数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交易时间
	2017年4月3日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0.28
	100
	1.8
	98.5
	2.7
	97
	0.03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双拼
	100
	联排
	99
	叠拼
	98
	联排
	99

	
	项目建筑规模
	31199.01
	100
	190972
	100
	129247.3
	100
	11228.89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8337
	22161
	22685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7718
	21966
	21590

	咨询对象住宅用房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0425

	总价（万元）
	62676


2.假设开发法求取咨询对象开发价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62676
	31199.01
	
	
	

	2
	开发成本
	3837+0.03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00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86 
	
	
	7.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
	31199.01
	20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
	
	
	200
	

	5）
	相关税费
	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31199.01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27
	
	
	
	

	1）
	住宅
	322
	30685.74
	105
	
	

	2）
	非住宅
	5
	513.27
	105
	
	

	（4）
	管理费用
	9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3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取得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开发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0+0.1010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0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3343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5+0.001 P土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01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5
	
	
	
	

	4 .开发价值
	57070
	
	
	
	1-2-3


（三）估价结果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价值=49170×50%+57070×40%=53120（万元）

房地产单价=53120÷31199.01=17026（元/㎡）

五期
（2） 成本法

1.求取土地取得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盛泽湖北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顺贤路西


	系数
	相城区苏相合作区昌南路南、五星路西


	系数
	相城区阳澄湖镇环湖北路南、河东


	系数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交易时间
	2017-4-3
	100
	2016-9-23
	98.5
	2016-9-23
	98.5
	2016-5-24
	98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2.76
	100
	70
	102
	70
	102
	70
	102

	容积率
	1.26
	100
	1
	100
	1.5
	100
	1.0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少、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周边居住用地较多、居住小区规模和社区发展完善程度较大，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周边道路状况、公共交通通达情况、停车便捷程度，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般；综合评价环境状况一般
	100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100
	所在区域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备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0678.6
	100
	192054
	100
	104440
	101
	58152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3687
	17107
	1409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836
	15884
	1328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咨询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咨询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2836+15884+13288）÷3＝14003（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4003×75509÷10000＝105735（万元）

2.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43678
	本项下（1）至（7）之和
	　——
	　——

	（1）
	土地取得成本
	10896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05735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14003

	
	
	
	
	建筑面积（㎡）
	75509

	2）
	土地取得税费
	3225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05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3）
	管理费用
	2179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0588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6）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1003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33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6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8441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建安费用
	1868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6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34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99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8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2457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44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077
	采用单利/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1.98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V土
	
	利息（%）
	4.75%

	（5）
	利润
	——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229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V土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3
	成本价值（万元）
	172119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1165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00685.23


（二）假设开发法

1.住宅用房价格

	比较因素
	咨询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中赫玫瑰园
	系数
	巴黎春天
	系数
	华润金橡世家
	系数
	中海珑湾锦园
	系数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交易时间
	2017年4月3日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2017年4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26
	100
	1.8
	100
	2.7
	98.5
	3.7
	97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685.23
	100
	190972
	100
	129247.3
	100
	350000
	99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3316
	16196
	1661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547
	15493
	16304

	咨询对象住宅用房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4781

	总价（万元）
	111610


2.假设开发法求取咨询对象价值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11610
	81745.65
	
	
	

	2
	开发成本
	7419+0.031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284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89 
	
	
	7.2%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
	100685.23
	20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
	
	
	200
	

	5）
	相关税费
	3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100685.23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057
	
	
	
	

	1）
	住宅
	793
	75509
	105
	
	

	2）
	非住宅
	264
	25176.23 
	105
	
	

	（4）
	管理费用
	26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2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取得税费
	0.029 P土
	
	
	3.05%
	以开发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0.1010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10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953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33+0.001 P土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001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33
	
	
	
	

	4 .开发价值
	101058
	
	
	
	1-2-3


（三）咨询结果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咨询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价值=172119×60%+101058×40%=143695（万元）

房地产单价=143695÷100685.23=14272（元/㎡）

五、估算结论
房地产总价值
 =三期房地产价值+四期房地产价值+五期房地产价值
=143258+53120+143695
=340073（万元）  
评估人员以市场调研获取的信息为依据，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进行调整，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选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测算，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算对象于咨询时点、设定工程进度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详见结果一览表。

结果一览表

	估价方法
咨询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
	评估价值

	三期测算结果
	总价
	173014
	98625
	143258

	
	单价
	21165
	12065
	——

	四期测算结果
	总价
	49170
	57070
	53120

	
	单价
	15760
	18292
	——

	五期测算结果
	总价
	172119
	101058
	143695

	
	单价
	17095
	10037
	——

	合计
	总价
	340073

	
	大写金额
	叁拾肆亿零柒拾叁万元整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
2. 咨询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国用（2011）第0700082、0700083、0700084号]复印件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507201600125号]复印件

5.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20507201612220101]复印件

6. 不动产权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估价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 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0.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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